
108學年度補助私立幼兒園設施設備 
補助經費案說明 

一、需將以下紙本寄至新北市政府： 
□1.收款收據  
□2.經費收支結算表  
□3.經費核結成果表 
**寄送前請再次確認金額是否正確，是否已核章完畢。 
 
二、將收款收據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經費核結成果表紙本，
於109年2月27日(四)前免備文，寄至： 
1.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0樓(西側) 
2.收件人：教育局幼兒教育科李小姐(分機2885) 



108學年度補助私立幼兒園設施設備補助經費案-核定表說明 

一、桌上型電腦與行動手提音響對到資本門33,000元，表示此兩項合起來最高可以花
的費用為33,000元。 
二、印表機與CD音響對到經常門17,000元，表示此兩項合起來最高可以花的費用為
17,000元。 
三、經常門的經費與資本門的經費不可以互相使用。 
四、注意備註欄位會有特別提醒說明，如桌上型電腦(含螢幕)每臺上限2萬元。 
五、此次國教署核定計畫金額，由國教署100%補助，所以兩邊的費用一樣。 
六、如果幼兒園購買的費用超過核定的經費，則超過的費用由幼兒園自籌。 



108學年度補助私立幼兒園設施設備補助經費案-經費收支結算表填寫說明 

17,000 

33,000 

*實支金額不可超過核定補助計畫金額。 
*記得核章後將紙本寄送至教育局幼教科。 



108學年度補助私立幼兒園設施設備補助經費案-經費核結成果表填寫說明 

申請補助項目沒有遊樂設施，
所以不用填寫此項。 

第一項桌上型
電腦照片 

第二項行動手
提音響照片 

第三項印表機
照片 

第四項CD音響
照片 

(可刪除此項) (可刪除此項) 

在品項寫申請補助項目的名
稱，並放照片。 

記得核章。 

記得寫園名。 


